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遵守現行物業按揭貸款的審慎監管措施  

 

本局最近對部分認可機構進行了一輪現場審查，檢視它們就確保遵守

金管局制定的物業按揭貸款審慎監管措施所推出的政策與管控的成

效。這次審查得出以下兩項主要觀察結果：  

 

對營運公司的詮釋  

 

本局明白認可機構會向營運公司提供以物業作抵押的信貸融資，以支

持這些公司的實質業務或應付公司的日常資金需要。本局了解認可機

構在審批信貸融資時會整體評估這些公司的信譽，所以本局向來賦予

認可機構彈性，就這類信貸融資不採納有關物業按揭貸款的逆周期措

施。在大部分情況下，認可機構應對這些公司採取一套適用於企業借

款人的更全面的信貸批核標準及評估、更嚴謹的信貸監察及更頻密的

信貸檢討。  

 

然而，我們在現場審查過程中抽查發現，部分認可機構在提供用作購

買或加按物業的信貸融資時對營運公司作出較為寬鬆的詮釋。部分被

抽查的物業按揭貸款的企業借款人除了作為物業持有、投資或租賃的

工具外，並沒有明確的業務運作。這類公司的組織結構與由個人成立

而用作這些用途的空殼公司沒有實際分別。認可機構在提供物業按揭

貸款予這類公司時應遵守逆周期措施，包括適用的最高按揭成數及供

款與入息比率。  

 

就上述觀察結果而言，本局提醒認可機構應採取穩健有效的方法，以

識別借款人是否一間有實質業務運作的營運公司。認可機構應制定有



效的管控及檢視系統，以確保所有認可機構豁免跟從逆周期措施的借

款人是有實質業務運作的營運公司。  

 

儘管如上文提及，向有實質業務運作的營運公司提供信貸融資或可不

受物業按揭貸款逆周期措施的規限，認可機構應就這些融資維持審慎

的貸款審批標準，以及充足的信貸監察及評估，以確保妥善管理涉及

的信貸風險。  

 

就投資物業計算租金收入的扣減率  

 

金管局在 2009 年 10 月 30 日發出通告，訂明在計算供款與入息比率

時，租金收入總額應至少作出兩成扣減，以計及相關支出 (如維修費、

地租及差餉、管理費、物業空置成本及物業或利得稅 )。本局在檢討

市場趨勢及有關現場審查結果後，相信上述扣減不足以覆蓋相關支出。

認可機構應採用較高的扣減率，在有租金收入證明的情況下採用至少

三成的扣減率，而在沒有租金收入證明的情況下採用至少四成的扣減

率。  

 

為免引起疑問，最低租金收入扣減率適用於個人及企業借款人的住宅

及非住宅物業與及獨立車位的按揭貸款。在合適的情況下，認可機構

應考慮採用高於上述水平的扣減率。  

 

以上有關提供予營運公司的物業按揭貸款及提高租金收入扣減率的

監管要求，認可機構應在２０１５年１月２０日開始採納。認可機構

須檢討及評估其貸款做法，如有需要，應立即採取措施使其貸款做法

符合本通告所述的要求。這些監管要求是審批有關物業按揭貸款的良

好做法，並不構成本局就物業按揭貸款推出的新一輪逆周期措施。  

 

貴機構如對本通告有任何查詢，請聯絡簡祖光先生 (2878-1096)或溫依

文女士 (2878-8297)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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